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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修正「教育部人事處及所屬人事機構人事人員陞遷甄審作業要點」第 3 點，

並自 114 年 8 月 26 日生效。（本部人事處 114 年 8 月 26 日臺教人處字第

1144202902A號函） 

二、修正發布「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第 16條、第 23 條。(本部 114

年 7月 30日臺教人(一)字第 1144202312A 號令) 

三、私立專科以上學校專任教師超時授課鐘點費支給，自 114 年 8 月 1 日起比照

兼任教師鐘點費，不得低於公立學校標準。（本部 114 年 7 月 30 日臺教人(

一)字第 1144202312E號函） 

四、勞動部函以，有關性別平等工作法第 27 條第 4 項規定，所定法律訴訟，包

含依勞動事件法、民事訴訟法及刑事訴訟法規範所進行、移付法院或鄉、鎮

、市、區調解委員會之調解程序，被害人於調解期日到場調解期間，雇主應

給予公假。（本部 114年 8月 26日臺教人(一)字第 1140090154 號書函） 

一、「後備軍人轉任公職複審俸給作業要點」自 114 年 6 月 26 日起停止適用。(

本部 114 年 7月 2日臺教人(二)字第 1140068658號函) 

二、各機關適用醫事人員人事條例職務一覽表，業經考試院會同行政院修正發布

。(本部 114年 7月 8日臺教人(二)字第 1140070104號函) 

三、考試院於 114 年 6 月 19 日修正發布公務人員陞遷法施行細則第 6 條、第 16

條。(本部 114 年 7 月 9日臺教人(二)字第 1140069971 號書函) 

四、未設置考績委員會之實務訓練機關（構）學校，其受訓人員實務訓練成績倘

經單位主管初評不及格，其後續成績考評程序，類推適用公務人員考績法第

14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本部 114 年 8 月 27 日臺教人(二)字第 1140089484

人事法令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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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函） 

五、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36 條之 1 業經總統於 114 年 8 月 1 日修正公布。（本部

114年 9 月 9日臺教人(二)字第 1140092399 號函） 

六、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及格人員得轉任公務人員考試類科適用職系對照表

業於 114 年 9 月 22 日以銓敘部部特二字第 11458707091 號、考選部選綜一

字第 11400036221 號令會銜修正發布。（本部 114 年 9 月 23 日臺教人(二)

字第 1140100878 號函） 

七、 修正「教育部所屬學校公務人員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7 條之 1 第 8 項規定

應調離學校現職之處理參考流程」，名稱並修正為「教育部所屬學校公務人

員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30 條第 5 項規定應調離學校現職之處理參考流程（

一般人員）」及「教育部所屬學校公務人員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30 條第 5

項規定應調離學校現職之處理參考流程（一條鞭人員）」，自 114 年 9 月 17

日生效。（本部 114 年 9月 17日臺教人(二)字第 1144202779 號函） 

八、 修正「教育部所屬國立各級學校及大學（醫學院）附設醫療機構預算員額管

理應行注意事項」部分規定，並自 114 年 9 月 2 日生效。（本部 114 年 9 月

2日臺教人(二)字第 1144202523號函） 

九、 銓敘部修正「各機關職務代理應行注意事項」，並自 114 年 7 月 3 日生效。

（本部 114年 7 月 8 日臺教人(二)字第 1140071988 號書函） 

十、 「各機關職務代理名冊網路報送查考及抽查作業處理原則」自 114 年 7 月 9

日停止適用。（本部 114年 7 月 10日臺教人(二)字第 1140073758 號書函） 

十一、大陸委員會函送 114 年 7 月 28 日召開「研商建立各機關（構）學校人員

任用資格符合兩岸條例相關規定常態化、制度化查核機制」會議紀錄及「

常態化、制度化查核人員範圍表」。(本部 114 年 9 月 19 日臺教人(二)字

第 1140085902 號函) 

十二、本部 114 年 5 月 14 日臺教人(二)字第 1140041480A 號令核釋公立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教師曾任公立幼兒（稚）園代理教師且服務成績優良之年資，

為教師待遇條例第 9 條第 1 項第 4 款所定經本部認定等級相當之服務年資

；該令釋發布時在職之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如符合前開情形者，

得於 3 個月內依該令釋申請辦理改敘，並追溯自 114 年 5 月 14 日生效；

逾期申請者，自申請之日生效。(114 年 9 月 22 日臺教人(二)字第

1144203091號函) 

十三、銓審互核實施辦法業經銓敘部、審計部於 114 年 9 月 9 日以部銓二字第

11458573772 號、台審部一字第 1140004106 號令會同修正發布。（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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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 9 月 19日臺教人(二)字第 1140095832 號函） 

十四、銓敘部分階段推動強化公務人員任用銓敘及公（政）務人員退休（職）撫

卹等審定案件之個人資料保護作為。（本部 114 年 9 月 23 日臺教人(二)

字第 1140097529 號函） 

 

 

一、「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構）試辦居家辦公參考原則」，自 115

年 1 月 1 日起賡續試辦 2 年。(本部 114 年 7 月 7 日臺教人(三)字第

1140069806號書函) 

二、有關考試院核定每年 6 月 23 日為公共服務日。(本部 114 年 7 月 7 日臺教人

(三)字第 1140071761 號書函) 

三、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以，為利同仁返鄉協助災後重建，請各機關（構）、

學校依「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辦法」第 13 條規定，從寬認定給予

所屬公教員工停止上班登記。(本部 114 年 7 月 15 日臺教人(三)字第

1140074931號書函) 

四、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函以，檢送該會「113 年審理保障事件常見撤銷

原因分析」資料 1 份。(本部 114 年 8 月 4 日臺教人(三)字第 1140080714 號

書函) 

五、檢送原住民族委員會公告「修正一百十四年度原住民族歲時祭儀放假日期」

及常見問題集各 1 份。(本部 114 年 8 月 5 日臺教人(三)字第 1140082095 號

書函) 

六、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轉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函知「公務人員考績考

列丙等人員輔導訓練實施計畫」自 114 年 7 月 31 日起停止適用。(本部 114

年 8月 13日臺教人(三)字第 1140083238 號書函) 

七、檢送原住民族委員會提供之「紀念日及節日實施條例」放假制度（歲時祭儀

假 Q&A）懶人包 1 份。(本部 114 年 9 月 1 日臺教人(三)字第 1140092123 號

書函) 

八、檢送修正之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案「作業流程圖」、「作

業流程檢覈表」及「提案表(含範例)」各 1 份。(本部 114 年 9 月 5 日臺教

人(三)字第 1144203140 號書函) 

九、行政院修正「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構）人員赴香港或澳門注意事項」第 3

點、第 4 點，並自 114 年 9 月 10 日生效。（本部 114 年 9 月 16 日臺教人(

服 務 、 考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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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字第 1140096233 號函） 

十、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以，115 年至 117 年國民旅遊卡制度依現行「行政院

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務人員休假改進措施」規定辦理。(本部 114 年 9

月 19日臺教人(三)字第 1140098782號書函) 

 

 

一、有關農業部函轉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就得否同時請領「公職獸醫師（佐）不

開業獎金支給表」及「各公立動物園（鳥園）擔任危險性工作人員危險職務

加給」疑義釋示，獸醫不開業獎金支給意旨之一係考量公職獸醫師（佐）工

作場所多具化學及生物傷害與人畜共通傳染病感染風險，值勤場域具危險性

，至動物園危險職務加給支給意旨係考量支給對象長期與野生動物接觸，於

其執行業務中遭遇動物非預期性危險行為及感染人畜共通傳染性疾病等潛藏

風險，因兩者性質相當，爰僅得擇一支領。（本部 114 年 7 月 3 日臺教人(

四)字第 1140071126 號書函） 

二、爾後本部所屬國立大專校院校長、教師退休案，如擬併計退撫條例第 7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私校退撫儲金制施行後年資為退休年資，服務學校應確認其原

服務之私立學校所開具之服務證明文件，業經該私立學校依私校儲金會 114

年 7 月 9 日函所載方式向該會查證該段年資確實未曾核給退離給與，再送本

部審定。（本部 114 年 7月 18日臺教人(四)字第 1140073475 號書函） 

三、「公立學校退休教職員一次退休金及養老給付優惠存款辦法」第 15 條條文

勘誤表。（本部 114 年 9月 11日臺教人(四)字第 1144203055A 號函） 

 

 

一、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業經 114 年 6 月 29 日考試院考臺保一字第

11400022401 號及行政院院授人綜揆字第 11400012372 號令會同修正發布，

名稱並修正為「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本部 114 年 7

月 8日臺教人(三)字第 1140070720 號書函） 

二、檢送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研訂之「重大災害或死亡事故通報表」1 份

。（本部 114年 7月 11日臺教人(五)字第 1140073781 號書函） 

三、有關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114 年 7 月 1 日修正施行之公務人員執行職

務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第 5 條所定安全及衛生防護委員會組成規定之補充說

明。（本部 114 年 7 月 21日臺教人(五)字第 1140076604號書函） 

待遇、福利、退休、撫卹 

 

勞 動 權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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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關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為落實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全及衛生防護辦

法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請各機關應主動調查具有危害性之危險物或有害物

，並依調查結果採取相應之管理及防護措施。（本部 114 年 8 月 22 日臺教

人(五)字第 1140087454 號書函） 

五、檢送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研訂之「各機關公務人員執行職務遭受職場

霸凌防治處理原則」及「職場霸凌防治、申訴及調查處理要點（範本）」各

1份（本部 114 年 9 月 4日臺教人(五)字第 1140093663 號書函） 

六、檢送勞動部修正之「天然災害發生事業單位勞工出勤管理及工資給付要點」

、「工作規則審核要點」及「工作規則參考手冊」。（本部 114 年 9 月 24

日臺教人(五)字第 1140099846 號書函） 

七、為提升機關內部人員心理諮商（治療）服務品質及運用心理健康相關資源，

衛生福利部業建置「醫事查詢系統」及「心快活-心理健康學習平台」。（

本部 114 年 9月 5日臺教人(五)字第 1140093378號書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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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項目 說明 

1 

築巢優利貸 

(全國公教員

工房屋貸款) 

114 年至 116 年「築巢優利貸」，由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獲選承作

。方案說明如下： 

一、辦理期間：自 114年 1月 1日起至 116 年 12月 31日止，為期 3

年。 

二、適用對象：全國各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所屬編制內

員工(不含試用人員及約聘僱人員)。 

三、貸款利率：依中華郵政 2 年期定儲機動利率固定加碼 0.465％

機動計息。 

四、貸款期限：最長為 30年。 

五、洽詢電話： 

    臺灣銀行：0800-025-168、02-21910025、02-21821901。 

2 

貼心相貸 

(全國公教員

工消費貸款) 

「貼心相貸」，由臺灣土地銀行承作。方案說明如下： 

一、辦理期間：自 113 年 7 月 1 日起至 116 年 6 月 30 日止，為期 3

年。 

二、適用對象：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員工(含育

嬰留職停薪人員、連續服務滿 1 年之聘僱人員及約用人員、連

續服務滿 1學年之公立高中(職)以下代理老師)。 

三、貸款利率：依中華郵政 2年期定期儲金機動利率加 0.425％。 

四、貸款期限：最長為 7年。 

五、洽詢電話：02-2314-6633或 0800-231-590。 

3 

闔家安康 

(全國公教員

工團體保險) 

114 年至 117 年「闔家安康」，由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賡續承

作。方案說明如下： 

一、辦理期間：自 114 年 4 月 1 日起至 117 年 3 月 31 日止，為期 3

年。 

二、適用對象：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私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現

職員工(含聘僱人員，不含留職停薪人員)及其配偶、子女、父

母(含配偶之父母)。 

福利 PLUS 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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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項目 說明 

4 
全國公教 

健檢方案 

行政院以 110 年 8 月 18 日院授人給字第 11040005821 號函修正「中

央機關(構)員工一般健康檢查補助基準表」並自 111 年 1 月 1 日起

生效，修正重點如下： 

第一類人員：中央機關政務人員(部長及 2 位政務次長)；中央二級

機關以上簡任第 12 職等以上主管人員(常務次長、主

任秘書及各司處主管人員)，每年補助 1 次，補助金額

以新臺幣(以下同)1萬 6,000元為限。 

第二類人員：本部編制內依法任用(派用)之 40 歲以上人員；40 歲以

上之工友(含技工、駕駛)；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行

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進用

之 40 歲以上聘僱人員(以下同)，且於本部連續服務滿

1年者，2年補助 1次，補助金額以 4,500元為限。 

備註： 

一、非屬從事危害安全及衛生顧慮工作之未滿 40 歲公教人員、工友

(含技工、駕駛)及約聘僱人員，自費參加健康檢查者，得每 2

年 1次給公假 1天前往受檢。 

二、至約用人員健康檢查補助部分，依本部第 1 屆第 9 次勞資會議

決議，比照前開「中央機關(構)員工一般健康檢查補助基準表

」第二類人員並以公假辦理。 

三、為提供健康檢查補助彈性，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推動試辦「中

央機關（構）員工一般健康檢查補助基準表」第一類人員得累

計 2 年補助 1 次健康檢查費用，最高新臺幣 3 萬 2 千元，並自

113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本部 112 年 7 月 28 日臺教人（五）

字第 1120073447號書函） 

5 
全國公教員工 

旅遊平安卡 

112年至115年「全國公教員工旅遊平安卡優惠方案」，由富邦產物

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承作。方案說明如下： 

一、辦理期間：112年 7月 1日至 115年 6月 30日止。 

二、適用對象：全國各級政府機關、公私立學校暨公營事業機構現

職員工（含聘僱人員、約用人員及技工、工友、駐衛警）、退

休人員及其眷屬（包含配偶、父母及子女）。 

三、投保項目：旅行保障保險、旅行綜合保險、國內旅行駕駛人責

任保險、海外旅行不便保險及海外急難救助服務等項目，最低

保險金額為新臺幣（以下同）200 萬元（未滿 15 足歲者最高為

61.5萬元），最高投保年齡為 85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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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項目 說明 

四、洽詢電話：0809-019-888（富邦產物保險，自 113 年 1 月 1 日

起電話專人投保服務時段調整為上午 8 時至晚上 9 時，晚上 9

時至翌日上午 8 時將改以語音機器人引導至該公司旅平險網路

投保平台「旅遊小管家」進行線上自助投保。） 

五、網站：https://www.fubon.com/hwc。 

6 

全國公教員工

及其親屬長期

照顧保險方案 

114 年至 117 年「全國公教員工及其親屬長期照顧保險方案」，由國

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賡續承作。方案說明如下： 

一、辦理期間：自 114年 2月 22日起至 117 年 2月 21日止，為期 3

年。 

二、適用對象：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私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現

職員工及其配偶、子女、父母(含配偶之父母)。 

三、洽詢電話：0800-036-599(國泰人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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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工 協 助 方 案 電 子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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